基隆市115年度推動成人基本教育班實施計畫
1、 依據：教育部補助辦理成人基本教育實施原則。
2、 目的：
(1) 培養失學國民、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具有聽、說、讀、寫算能力，以充實基本生活能力。
(2) 增進失學國民、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之語文溝通能力，拓展人際關係，融入現代社會環境，提升生活品質。
(3) 辦理成教班以降低本市不識字率。
3、 指導單位：教育部
4、 主辦單位：基隆市政府
5、 承辦單位：本市各學校、社教協會或民間團體。
6、 實施期間：經費核定日起至12月。
7、 對象：年滿十五歲以上，不識字或未具國民小學畢業程度之國民、外籍配偶與大陸配偶。
8、 班別：
(1) 失學民眾成人基本教育專班(2班)。
(2) 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專班(4班)。(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有三分之一以上學員為外偶者，請填外籍配偶成教班。)
9、 實施方式：
（1） 本國國民、大陸及外籍配偶因來自不同文化背景、國家，由各校視其背景、識字程度分班、編級上課為原則，並結合運用社區及學校志工資源，協助孩童照顧相關事宜，促進外籍配偶積極參與成人基本教育課程。
（2） 各承辦單位應規劃參加學員勤學之獎勵措施，以促進本市失學民眾及外籍配偶勤學參與。
（3） 研習方式：每班以15人為原則，但中、高級班得酌予降低開班人數。
（4） 分初、中、高級班三種，每期每班研習二至三個月，每週授課六至九節，每期授課七十二節。
（5） 評量及證明：由各辦理單位於結業前自行實施評量，研習成績及格者發給學習結業證明，並鼓勵其循序進入補習、進修學校就讀；另請統一發給外籍配偶學員「外籍人士上課時數證明」（學校填寫繕製及蓋立印信），以提供歸化國籍時使用。
（6） 辦理單位應辦理各級結業生教育程度通報作業，本國民眾請至內政部教育程度通報系統網站填報，並妥善建置、整理學員資料檔案。
（7） 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教師應具教師資格或大學畢業以上之相關專業人士。
（8） 各承辦單位盡量運用現有宣傳管道，以發布新聞、運用廣播電視媒體等方式，並印發文宣資料廣為週知。
（9） 本府定期及不定期辦理成人基本教育班行政及教學訪視。
10、 補助經費：(*每一班次補助金額相同)
[bookmark: _GoBack]每班補助新台幣40,000元（含「教師授課鐘點費」28,800元（每小時400元）、「講義資料費」5,000元、「雜支費」5,000元）	「行政管理費」1,200元，申辦單位必需填報自籌款金額。
11、 申請及審查作業：
(1) 「失學民眾成人基本教育班」與「外籍配偶成人基本教育專班」請依期別、班別、級別分開申請，請於每年12月15日前將實施計畫、開班統計表、開班申請表、經費申請表，並由相關人員核章，逕送本市教育處終身教育科辦理。
(2) 本府將於日後另行函文通知核定辦理單位及補助金額。
12、 成果提報與核銷：
（1） 本市學校部份請依本府經費核撥函檢具「自行收納款項收據」與「經費支用情形及撥款合計表」送府辦理經費核撥事宜；非本市學校之單位請於活動結束後10日內檢附領據、經費支出明細表、收支結算明細表、原始支出憑證及成果報告，逕送本府核銷。
（2） 各校(單位)成果報告請依「成果資料彙整檢核清單」檢附資料表件並彙整簽章，逕送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各校提報情形將做為獎勵依據及日後核定補助參考。
13、 預期成效︰取得成人基本教育研習班（初、中、高）結業證書，具國民小學補習學校初級部結業程度者，應由各辦理單位積極輔導銜接就讀國民小學附設補習學校高級部以取得正式學歷，或利用其他終身學習機會繼續學習。
14、 經費來源：教育部專案部份補助，不足部分由自籌款辦理。
15、 輔導及考核獎勵： 
(1) 本府教育處將擇期到校訪視，以便提供必要之協助，績效良好之單位由本府依教育人員獎懲辦法予以敘獎，以玆鼓勵。
(2) 開班辦理績效良好及成果填報優異之單位由本府依教育人員獎懲辦法予以敘獎，以玆鼓勵。
16、 本計畫奉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